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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法对现代母职和父职的建构

王向贤

提要：作为联结社会与个人、物质生产与人口再生产、劳动力市场与家庭
生活的枢纽，中国现代母职和父职生成于清末以来的现代化转型。 根据时代
主旋律所界定的女性双重任务，１９２９ － １９３３ 年间国共两党的劳动法搭建出
了现代职业妇女的母职基本模式：以无酬照顾为主、赚钱为辅的母亲。 顺应
中国早期现代工业的性别特征，国共劳动法通过自身的性别逻辑和对新型父
职标准的小步探索，隐晦地勾勒出了与现代母职二元对立和二元互补的现代
父职模式：以赚钱为主、很少照顾子女的缺席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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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２０１６ 年全面两孩政策出台的基本背景是中国已处于低生育率陷

阱的高度风险期（吴帆，２０１６）。 学者们参考德国、韩国、日本等多年来

与超低生育率抗争的欧亚国家经验指出，如果中国想摆脱低生育率的

风险，实施综合性家庭政策是关键，包括为就业父母提供产假、父亲假

和育儿假，提供幼儿照料公共服务，增加国家在儿童教育上的投入，为
家庭提供育儿现金补贴等（汤梦君，２０１３；杨菊华，２０１５；吴帆，２０１６）。
这实际上是要求在国家、企业、家庭、性别之间重新分配生育责任。 我

国目前的生育责任分配属于保守主义和市场自由主义的结合体。 生育

责任主要由传统的育儿主体———家庭来承担，国家和企业起的辅助作

用相当有限（张亮，２０１６）。 育儿所需的经济开销主要靠父母工资来支

撑，由于工资性别差距日趋显著，①客观上呈现出抚养子女的开销以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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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 １９８８ 年、１９９５ 年、２００２ 年、２００５ 年城镇就业人口中，女性平均工资分别为男性的８４％ 、
８０％ 、７９％和 ７１％ （李春玲、李实，２００８；国家统计局社会科科技统计司，２００７：６２）。 ２０１０
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显示，女性就业者收入只占男性的 ６０％ （邓峰、丁小浩，２０１２：
３０）。



亲为主、以母亲为辅的分工。 在儿童所需的照顾方面，母亲是第一责任

人，辅以祖辈帮助和向市场购买的儿童照顾服务，大量男性成为很少提

供日常照顾的缺席父亲（左际平、蒋永萍，２００９；杨菊华，２０１５）。
在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普遍参加雇佣劳动的情况下，劳动法强烈影

响着育儿所需的经济开销与照顾劳动。 目前使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法》（１９９５ 年开始施行）第四十九条规定：在确定和调整最低工资

标准时，首先要考虑“劳动者本人及平均赡养人口的最低生活费用”，①

表明我国劳动法承认父母在经济上抚养子女的责任。 该法第七章《女
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保护》和配套法规《女职工劳动特殊保护规定》要
求提供下列母职保障：（１）孕期、产期和哺乳期之内的带薪产假、带薪

哺乳时间，雇主在“三期”内不可降低女性工资或开除女性等。 （２）禁
忌劳动。 一种是禁止所有女性从事的繁重危险劳动，另一种是禁止女

性在经期、孕期、产期和哺乳期内从事被认为有害于母亲、胎儿和婴幼

儿的劳动。 （３）托幼服务。 要求雇主在女性员工达到一定人数后提供

托幼服务，但自 ９０ 年代末期以后，托幼服务已从劳动保障变为商品，
２０１２ 年通过并使用至今的《女职工劳动特殊保护规定》已不再要求用

人单位提供托幼服务。 （４）雇主责任制。 即上述女性劳动保护的经济

成本均由（单个或某地所有的）雇主负担，政府制定政策和进行监察，
但不承担经济费用。 与母职所得到的大力支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劳
动法对父职未明确提及。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起，我国多个省市陆续

开始提供男性带薪护理假，允许男性在妻子分娩后的若干天内休带薪

护理假（２０１６ 年两孩政策发布前多为 ３ － ７ 天，该政策发布后多地有所

延长），以便来照顾产妇和新生儿。 然而，该假期基本上都是由各地的

《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的，是对当事人遵守计划生育法规的奖

励，全国层面的劳动法规并未承认带薪护理假是就业男性的劳动权利。
那为什么我国劳动法如此重母职轻父职呢？② 其源头可追溯至当

代中国劳动法的蓝本———１９３１ 年制定、１９３３ 年修订的《中华苏维埃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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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ｂａｎｓｈｉ ／ ２００５ － ０５ ／ ２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９０５ ｈｔｍ，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１ 日检索。
母职和父职是指社会建构出来的女人如何做母亲、男人如何做父亲的方式。 母职和父职

的具体内容随历史、群体、个人而变化，大致可分为生物性和社会性两部分。 生物性亲职

指父母提供精子和卵子等个体生命开端所需的生物基础，社会性亲职包括为子女提供初

始社会位置、经济支持、日常照顾、道德管教等（Ｌａｍｂ，２０００）。 本文所讨论的母职和父职

集中于现代工业生产影响下的孕产哺乳、其他日常照顾和经济支持。



和国劳动法》①（韩延龙、常兆儒，１９８４：５６９ － ５８２、５８４ － ６０９）；而且重母

轻父并非只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劳动法中，国民党政府分别于 １９２９ 年

和 １９３３ 年颁布的《工厂法》和《修正工厂法》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１９９１：３９ － ４８、９８ － １０７）也是如此。 作为国共两党 １９４９ 年前颁布的最

完备的劳动法，这四部法规通过调节物质生产和人口再生产，和其他变

量一起，搭建了中国现代母职和父职的基本模式。② 那这四部法规的

相关理念从何而来呢？ 这需溯源至清末以来中国的大变动。 自 １９ 世

纪末梁启超发表标志着中国现代母职建构开端的《论女学》之后，直至

国共两党发布劳动法之际，母职被大张旗鼓地建构为强国强种的基本

之道。 相比之下，父职很少被提及。 但和母职一样，这一时期实际也是

父职从儒家范式转向现代范式的关键，在工业生产、雇佣劳动和现代民

族国家兴起、家庭代际关系剧烈变革的背景下，父职以貌似不在场的形

式隐秘而影响深远地建构着，和母职一起成为国共两党劳动法所根植

的社会场域。 因此，本文的第一个研究问题是：在清末以来的母职话语

基础上，１９２９ －１９３３ 年的国共劳动法将哪些母职制度化了？ 为父职勾勒

出了哪些标准？ 第二个研究问题是：在国共出台劳动法之际，中国社会

已隐秘地形成了哪些父职特征？ 国共劳动法如何回应并予以制度建设？
本文聚焦于国共两党的这四部劳动法规，并通过阅读各方搜集的

２０ 世纪 ２０、３０ 年代工业生产和工人生活的资料，力图深入理解这四部

劳动法规如何通过承前启后建构出我国现代母职和父职的基本样貌。
下面先梳理现有的研究成果。

二、现有研究综述

先来看母职。 一般认为，梁启超的《论女学》（１８９７）、金天翮的《女
界钟》（１９０３）以及马君武译介的斯宾塞、约翰·穆勒（Ｊｏｈｎ Ｓｔｕａｒｔ Ｍｉ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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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以下简称《劳动法》，如无特殊说明，均指 １９３３ 年版本。
根据章可（２０１５）的分析，“现代”一词在汉语中出现于 ２０ 世纪初，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被时

人普遍用来指称他们生活的当下时期。 “现代”一词不但将中国带入了世界体系，而且

界定了“现代”一词所包含的时空、政治经济和思想属性（向鸿波，２０１７）。 就本文主题而

言，现代的这些属性及其对应的工业大生产成为构建父职和母职的基本制度。 从彼时至

当下，这些基本制度和所构建的父职和母职虽有变化，但不脱现代模式，所以本文将从彼

时生发、发展至今的父职和母职称为现代模式。



的女权学说（１９０２ － １９０３），共同奠定了现代母职的两项基本含义（须
藤瑞代，２０１０；宋少鹏，２０１６；夏晓虹，２０１６）。 首先，母职成为现代女国

民的天职。 她们不再必须通过为父系家庭生育继承人这个中介来间接

参与修齐治平，而是通过女学、体育来直接为国家诞育佳儿（游鉴明，
２０１２）。 第二，女性在恪尽母亲天职的同时，还应该直接生利（刘慧英，
２０１３）。 关于女性是否生利和所生何利，在经历了短暂的对女性育儿

价值的全盘否定后，当时知识分子、决策者们普遍承认了女性的育儿劳

动具有使用价值，即使不能带来交换价值，也是社会不可缺失的（须藤

瑞代，２０１０；宋少鹏，２０１６；夏晓虹，２０１６）。 但由于间接生利的育儿无酬

劳动常被贬低，而且中国积贫积弱，所以女性参加直接生利工作被认为

是妇女解放和富民强国的关键环节之一（大滨庆子，２００３；宋少鹏，
２０１６）。 尽管要求女性专门在家恪尽母职妻职的贤母良妻主义主张在

２０ 世纪前半期不绝于耳，但在绵延不绝的各方批判下不可能成为主流

观念（刘慧英，２０１３）。 对于以建设现代工业国家、劳工解放和妇女解放

为宗旨的国共两党而言，更是必须整合女性生产与再生产的双重任务。
母职乃女国民天职以及现代工业生产必须整合女性双重任务这两

点为重母轻父提供了最大的政治合法性，但并不足够。 ２０ 世纪的前 ３０
年又进一步从以下方面予以夯实。 首先是西来的现代生物科学、医疗

科学和优生学使女性可怀孕、分娩和哺乳的身体成为社会治理的焦点

（赵婧，２０１０；曾繁花，２０１２；王瀛培，２０１４）。 第二，男性赚钱养家、女性

专司母职是当时先进欧美国家的性别文明。 约翰·穆勒和爱伦·凯

（Ｅｌｌｅｎ Ｋｅｙ）这两位欧美第一波女权主义运动的代表在当时的中国享

有导师般的地位。 前者虽然抨击压制女性教育权和选举权的男权制，
但支持男外女内的性别分工（宋少鹏，２０１６）；后者的母性女权主义则

在当时的中国已成为国族大义的母职之上再次强化了母职是女性神圣

本能的色彩（刘慧英，２０１３）。 第三，清末以后，讲究营养卫生和以儿童

为中心的现代母职标准传入，要求母亲在育儿上花费更多的时间与精

力（卢淑樱，２０１２），再加上女性被要求同时参加直接生利劳动，使儿童

公育被当时论者普遍认为是分担母职、解放妇女的必需（李扬，２０１６）。
但在陈东原、向警予、陈独秀、李大钊等众多人士对儿童公育的想象中

（朱季康，２０１５；赵妍杰，２０１５），照顾子女被默认是母亲的专属职责，儿
童公育应该在母亲、邻里、雇主和政府之间分配，与父亲无关。 第四，男
女平等但分工不同的观念由天赋人权和生物差异推导而出（宋少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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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据此，要求女性承担无酬照顾子女的主要职责不被认为是歧视

女性，而是发挥特长。 从中国现代母职观念的三位开山者开始，女性比

男性在性情和生理功能等方面更适合照顾子女的论述就不断生产出

来，并通过学校教育和职业分配等途径不断实现这些预言（肖海英，
２０１１）。 也就是说，根据社会要求的性别规范（ｇｅｎｄｅｒ）来建构和阐释生

物意义上的性（ｓｅｘ），但隐匿了后者的建构性，将其打造成未经人类染

指的纯真知识，从而使其成为界定社会性别（ｇｅｎｄｅｒ）的基石（宋少鹏，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由此，生育被逐渐铭刻为大自然安排的不可动摇的女性

本质（韩贺南，２００８）。
再来看父职。 欧美研究发现，父亲的首要职责是为孩子提供经济

保障这一观念和实践并非自古有之，而是工业化和雇佣劳动普遍化后

的发明（Ｂｅｒｎａｒｄ， １９８１；Ｋｉｍｍｅｌ，１９９６；Ｃｏｌｔｒａｎｅ ＆ Ｇａｌｔ，２０００）。 与此相

应，对于在劳动力等级上居于优势、可赚到家庭工资的男性而言，他们

的妻子以专职母亲的身份承担着无酬照顾子女的主要责任（Ｈａｒｔｍａｎｎ，
１９９７；哈特曼，２００７）。 这成为资本家和男权的双头兽，制度性地将女

性建构为第二性。 一定年龄之下的儿童从事有酬劳动渐渐被视为社会

罪恶，禁止童工和为儿童提供义务教育成为现代国家的标配，这些都进

一步巩固了父亲是子女主要供养人的身份和权威（泽利泽，２００８；阿利

埃斯，２０１３）。
１９１７ 年“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则走出了另外一条颇为不同的父职

之路。 在生育方面，列宁、柯伦泰（Ａｌｅｋｓａｎｄｒａ Ｋｏｌｌｏｎｔａｙ）不但接受了马

恩设计的妇女解放路线（参加有酬劳动 ＋ 儿童公育）和个体家庭育儿

是经济不理性行为的判断（李达，１９２１；龚廷泰、谢冬慧，２０１２），而且进

一步从价值上对公共生活和家庭私人生活进行了高下判断，认为私人

家庭使人自私、贪鄙，所以要求儿童从小就在婴孩保育室、幼稚园、学校

里过集团化公共生活（胡愈之，１９８９ ／ １９３２；戴雪红，２０１０）。 苏俄成年

男性的首要身份则是共产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保卫者，是可以随时响

应党的号召奔赴远方的游牧者，而非私人家庭中的父亲（Ｃｈｅｒｎｏｖａ，
２０１２）。 欧美社会中主要由父亲承担的赚钱的责任，则由苏俄政府提

供的涵括孕期、幼儿期养育到初高等教育的完备的儿童公育服务来

取代。
从 ２０ 世纪头 １０ 年开始，欧美和苏俄分别通过国际劳工组织和第

三国际积极向其他国家输送着自己的父职和母职分工，国共两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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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９ － １９３３ 年的劳动法正是在此背景下出台的。 在清末到民国前中

期的中国本土，与占据时代主旋律地位的母职话语相比，父职几近被人

遗忘（柯小菁，２０１１）。 当代中国也罕有学者研究这段历史中的父职，
但从学者们对母职等主题的研究中，可以发现这段时间关于父职的零

星话语。 例如鲁迅（２０１６）在发表于 １９１９ 年的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

父亲》中要求父亲们放弃中国旧式的父恩与权威，无私平等地爱护子

女。 《妇女杂志》分别于 １９２５ 年和 １９３１ 年组发父亲专稿（柯小菁，
２０１１：１７０ － １７８）。 陈东原（２０１５ ／ １９２８）和柳亚子（１９３６）在批评贤妻良

母主义时都注意到贤夫良父的缺席。 然而，话语零星不等于父职不存

在或不变革，而是以隐秘的方式建构出国共劳动法出台时的父职背景。
再来看国共劳动法及其通过妇女劳动保护规定对女性双重劳动的

调和。 国民党政府工厂法主要参考的是当时欧美先进工业国和国际劳

工组织的相关法规，以劳资两利为根本立场 （饶东辉，１９９８；汪华，
２００６；彭南生、饶水利，２００６），是在自由主义范式内调节雇佣劳动（张
周国，２０１０）。 共产党秉承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

力，劳动者是历史创造者，劳动是人的本质存在，所以共产党劳动法的

根本宗旨是维护劳动正义（穆随心，２０１１）。 在具体条文上，共产党的

劳动法直接借鉴了苏俄劳动法典的许多内容，明显比国民党的工厂法

激进（张希坡，１９９３；彭南生、饶水利，２００６；衡芳珍，２０１３；丁丽，２０１５）。
不过，就妇女劳动保护而言，虽然两党在借鉴对象、具体条文上存在差

异，但均认同清末以来赋予女性的双重任务，而且明显受到了 ２０ 年代

在多个国家普遍出现的妇女劳动保护法和其中所蕴含的有关生育和女

性之观念的影响。 所以，国共两党自 ２０ 年代初开始着手制定劳动法规

以来，不但均以妇女为重点，而且为了整合妇女的双重生产，制定出了

有差异但高度类似的妇女劳动保护框架：带薪生育假、托幼服务、禁忌

劳动和雇主责任制（《修正工厂法》要求女工与厂方各承担一半产假工

资）。 这也是本文对国共两党劳动法不作刻意比较且相提并论的原因

所在。
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框架通过《女工劳动保护条例草案》 （１９５６）、

《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 （１９８８）、 《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的规定》
（１９９０）和《女职工劳动特殊保护规定》（２０１２）继续制度性地再生产着

职业妇女的母职。 对此，目前研究者的基本观点有三：（１）妇女劳动保

护通过承认和提供女性生育所需的社会保障，有力地促进了妇女的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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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就业和经济独立（左际平、蒋永萍，２００９；刘伯红，２０１２）。 （２）过度的

妇女生育保护加大了用工成本，致使用人单位在雇佣和晋升时排斥女

性（刘伯红，２００９；马忆南，２００９；刘明辉，２００９）。 （３）女性禁忌工作加

剧了性别偏见，女性被认为是脆弱的或需要保护的（杨云霞，２０１０；林
燕玲，２０１２）。 下文将分析国共劳动法对母职的建构如何生成了上述

得失。

三、母职的继承与发展

从表 １ 可看出，国共两党都承认清末以来女性的双重任务：无酬母

职和参与有酬劳动，并以社会秩序把关人的身份，通过生育保障（如带

薪生育假和托幼服务）和禁忌劳动从正反两个方向来建构母职。

　 表 １ 国民党《修正工厂法》和中共《劳动法》所提供的生育支持

怀孕与分娩 母乳喂养 幼儿养育 禁忌劳动

带薪
产假

分娩费
哺乳
津贴

哺乳室
带薪哺
乳时间

托幼
服务

婴补
助金

三期ａ

女性

所有
女性

《修正工厂法》 √ √ √ √ × √ × × √
《劳动法》 　 　 √ √ × √ √ √ √ √ √

　 　 注：（１）“√”表示提供，“ × ”表示不提供。 （２）ａ 三期指孕期、产期和哺乳期，本文不论
及经期保护。 尽管 １９２７ 年第四次国共两党大会的《女工童工问题决议案》中就出现了
经期保护的萌芽，但 １９２９ － １９３３ 年间国共劳动法均未提及。 经期保护与其他“三期”保
护并列、明确成为中国妇女生育保障和劳动保护内容是在 １９８８ 年通过的《女职工劳动保
护规定》中。

首先来看生育保障。 表 １ 显示，对于怀孕、分娩和母乳喂养这三项

必须由女性来完成的生育功能，尽管支持的细项不同，但国共两党的劳

动法都予以承认。 以带薪产假为例，资本家为保证自己的剩余价值最

大化，和国民政府争执的是假期长短、薪水多寡和是否设定门槛，而非

反对提供带薪产假；对于分娩费和哺乳室也未提出明确的反对意见

（谢振民，２０００ ／ １９３７：１１２０）。 这表明，在当时的中国，雇主为女性提供

怀孕、分娩和母乳喂养支持已被公认为现代工业文明不可缺失的要素，
女工享有带薪产假、哺乳室已是不可否认的女性基本权益，雇主为“三
期”女性提供劳动权益保障成为调和物质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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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通过制定劳动法规来介入雇主与雇员之间在生育责任上的二次

分配，已是现代政府和国家的基本职能。
从国共两党劳动法的条文来看，要求雇主为女性提供托幼服务的

初衷是为了与哺乳配套，女性上班时将孩子带到工厂所设的托儿所，可
以方便女性哺乳。 但只要求雇佣女工的工厂提供托幼服务，儿童照顾

责任在母亲、父亲、雇主和国家之间开始了新的分配。 母亲（而非父

亲）被要求负责将子女从私领域带入公领域，和提供托幼服务的雇主

一起分担着公领域中的儿童照顾责任；下班后，儿童由母亲带回家并继

续提供照顾。 由此，在哺乳时期，父亲照顾子女的责任在公私领域均得

到部分程度的豁免。 当托幼服务从哺乳期延长至幼儿期后，①只为女

性提供的托幼服务不仅将哺乳期的幼儿照顾责任制度化为女性专职，
而且还把母乳喂养结束后需要继续提供多年的子女照顾劳动也分配给

了女性，即，生物决定的只能由母亲承担的“生”的责任被延长为只该

由母亲承担的绵延数年的“育”的责任。
厘清生育责任包括“生”和“育”两大部分后，可以更细致地看到带

薪生育假和托幼服务的重母轻父。 只为女性提供的带薪生育假，否认

了男性在妻子怀孕、分娩和母乳喂养阶段都有照顾妻子、胎儿和新生儿

的责任及得到雇主支持的权利。 只为女性提供的托幼服务，则否定了

男性其实可以承担孩子出生后母乳喂养以外的其他所有照顾工作。 而

且，雇主提供的哺乳支持和托幼支持，即使落实得好，也只能很有限地

分担“育”这一环节所需的多年照顾劳动。 在企业需独立核算经济效

益的市场经济中，生育责任女性化和雇主责任制必然会加剧劳动力市

场的性别等级：女性因同时负担有酬劳动和全部的生育劳动，不但难以

全力投入有酬工作，而且需要雇主支付不菲的生育成本，从而成为质次

价高的二等劳动力；男性则因在家内家外都无需承担子女照顾责任，成
为可全心投入职场工作的一等劳动力和很少为孩子提供日常照顾的缺

席父亲。 在持续多年的子女照顾劳动中，母亲为主、雇主为辅、父亲缺

席的儿童公育安排，使国家既可以得到宝贵的妇女劳动力，又以极廉价

的方式得到必需的国民。
再来看“三期”禁忌劳动，即禁止女性在孕期、产期和哺乳期内从

２７１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７． ６

① 如 １９４９ 年 ２ 月公布的《东北公营企业战时暂行劳动保险条例试行细则》中要求企业需为

“女职工有 ３ 周岁以下无人照管的小孩 １０ 人以上者”设立托儿所（张希坡，１９９３：３１４）。



事的劳动。 《劳动法》第六十八条在解释向怀孕、分娩女性提供津贴的

原因时，指出怀孕和分娩会导致女性暂时失却工作能力（韩延龙、常兆

儒，１９８４：５９８）。 怀孕和分娩本身就是女性承担的人口再生产的工作，
所以女性暂时失能的“工作”显然是指有酬工作。 这表明，尽管清末以

来母职被广泛承认是创造使用价值的间接生利工作，但有酬工作高于

无酬工作、交换价值高于使用价值的等级还是形成了，生育实际上不被

认为是真正的工作。 那么，怀孕、哺乳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女性从

事有酬工作的能力呢？ 第六十八条认为在怀孕和哺乳时期的女性都是

工作失能者（韩延龙、常兆儒，１９８４：５９３）。 不过，这种观点并非《劳动

法》的发明，因为在清末以来的母职建构中，生育禁锢和拖累女性的话

语在不断累积。 如“原女子被屈之由，本于繁衍人类之不得已” （１８９４
年康有为语，参见康有为，１９９４：１７８）；“女子用其体力工作，本不下于

男子，然不能在生育期内工作，男子便乘他这个弱点……这便是女子被

压制不能翻身的总原因”（１９１９ 年毛泽东语，参见毛泽东，１９９０：４２２）；
“女子真正比男子累赘的，只有生育一节”（１９２０ 年汤济苍语，参见汤济

苍，１９８１：３２８）等。 女性逐渐被贴上深受生育拖累的不幸性别的标签，
生育使女性暂时工作失能的观点逐渐清晰，并沉淀为带薪生育假和女

性“三期”禁忌工作的部分依据。
除规定女性生育期间的禁忌工作外，国共两党的劳动法都秉持男

强女弱原则，如认为女性“注意力，体力不甚强，易染疾病” （谢振民，
２０００ ／ １９３７：１１０５、１１０６），规定了所有女性都不得从事的禁忌工作———
特别劳苦繁重、有害身体健康的工作。 这些规定在某些情况下能阻止

女性从事严重危害健康的职业，但也会事与愿违，损害女性履行母职的

能力。 以女性就业最集中的纺织业为例，①该产业被认为“对于女性生

活最为相宜”（谢振民，２０００ ／ １９３７：１１１７），《修正工厂法》还特别规定女

工不得从事“有尘埃、粉末或有毒气体散布场所之工作” （中国第二历

史档案馆编，２０１０：９９）。 但纺织车间的空气恶劣是公认的，空气中密

布棉絮且高温高湿。 美国传教士戴克尔（转引自刘秀红，２０１３：３０ －
３２）１９２４ 年对主要为纺织工人提供医疗服务的上海工业医院的调查显

示，纺织女工的终生残疾率和肺结核罹患比例之所以比男工高，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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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场所本是根本原因，但由于被归因于女性“脆弱”的性别特质，
纺织业的危险性遭到忽视，从而使纺织女工既无法获益于国共劳动法

对改善危险生产环境的要求与监督，也无法享有共产党的《劳动法》所
规定的危险行业从业者可得到的较高工资和福利。 以保护为名，要求

女性从事并不比男性工作更安全的工作，不仅使女性育儿所需的健康

体魄受到威胁，而且削弱了女性赚钱抚养子女的能力。 由此，妇女禁忌

工作的两个理由———生育使女性暂时失去工作能力和男强女弱，都造

成了女性二等劳动力的地位，而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低工资和低声望

则合理化了无酬照顾为主、赚钱抚养为辅的母职安排。 为什么意在保

护母亲和女性的禁忌规定反会事与愿违呢？ 部分原因在于外国舶来的

妇女劳动保护规范。 国共劳动法中关于生育保障的规定均是直接借鉴

于国际劳工组织、欧美和苏俄，由于这些机构与国家已占据了制定工业

文明标准的领导权，所以当时的国共两党均未质疑它们所设计的妇女

劳动保护规定，其中包含的观念———生育是与男人无关的女性专属生

物功能与社会职责，男强女弱（Ａｄｄａｔ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不仅没有遭到

反对，而且还因契合当时中国的母职话语，顺畅地成为妇女劳动禁忌的

基础，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建构和维持了生育责任不公正的分配

方式。
总之，国共劳动法承继了清末以来对女性生产和再生产双重职责

的分配，通过妇女劳动保护框架———雇主责任制和只提供给女性的带

薪生育假、托幼服务和禁忌劳动，为如何将母职纳入现代工业大生产提

供了书写清晰的文本和具有实际操作性的制度，进而通过其内在的性

别逻辑，为母职的两项任务划分了优先顺序：无酬照顾为主，赚钱抚养

为辅。 妇女劳动保护法规的重点任务也随之明确：主要保护女性的生

育职责不被有酬工作所损害，而不是保障女性平等参与有酬劳动、获取

收入的权利不被不公正的生育责任所妨碍。 由此，对于作为劳动力市

场一等雇员的男性，以赚钱为主、豁免了照顾子女职责的父职标准就呼

之欲出了。

四、父职的隐秘建构

与旗帜鲜明地努力将母职纳入现代工业生产体系相比，国共劳动

４７１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７． ６



法对父职的建构称得上是无为而治和隐而不彰相结合：在顺应清末以

来早期现代工业性别特征的基础上，在既定母职对相应父职的征召之

下，通过对工种和技术的性别分配，顺势增强男性赚钱抚养子女的能

力，并通过塑造现代文明劳工和提供家属抚恤金，向有意识建构父职迈

出了一小步。

（一）男性赚钱抚养子女的优势和内部分化

由于父职是男性身份的一部分，所以父亲能够承担赚钱抚养子女

主要责任的前提是男性整体上拥有比女性更多的赚钱能力。 考察历史

会发现，这一能力的性别差异从中国现代工业化初期就已开始。 根据

成纯一、李次山等人 １９２０ 年的研究，在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清朝洋务派建

立的中国第一批现代工厂中，性别隔离已经开始，枪炮、船舶、钢铁等军

事工厂和重工业只招男性（李文海等编，２０１４ｂ：８３、８５）。 到 １９３０ 年前

后，全国已形成明显的行业职业性别隔离与工资性别差距。 以上海这

个在当时聚集了最多产业工人的城市为例，根据实业部劳动年鉴编辑

委员会（１９９０：９１ － ９３）的统计，在 １９３２ 年上海工业类下的 ６３ 个职业

中，不对男性和女性开放的职业各有 ３ 个和 ２８ 个；在男女皆可就业且

可以比较性别收入差距的 ３１ 个职业中，女性平均工资高于男性和男性

平均工资高于女性的职业各有 ７ 个和 ２４ 个，后者中有 ７ 个职业的女性

平均工资不到男性的一半。 即使是在女工比例占绝对优势的纺织行

业，朱邦兴等人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进行的调查显示，虽然少量女性的工

资会高于男性，但总体平均工资还是男高于女。 刘心铨（李文海等编，
２００５ｂ：９４１）、杨西孟（李文海等编，２００５ａ：２６１）和朱邦兴等人（朱邦兴

等编，１９８４）对华北和上海纺织厂的调查均显示，女性工资少于男性的

根本原因在于工种的性别隔离。 例如，只用男工的成包和清花车间员

工的平均工资均高于男女工都用的粗纱、细纱和摇纱车间。
２０ 世纪初，劳动保障开始在中国兴起。 其本意是通过二次分配减少

劳资之间的贫富差距，保障劳工基本的收入水准和劳动条件，但同时也

扩大了赚钱养家能力方面的性别差距。 综合刘秀红（２０１３）对 １９２７ －
１９３７ 年各行业社会保障水平的梳理和朱邦兴等人（朱邦兴等编，１９８４）
于 １９３８ 年对上海纺织、邮政、水电等 ２０ 多个行业历史与现状的调查，
可以看出，用人单位的所有制形式（国有、官督商办、外资和民营）和行

业属性是影响员工保障水平最重要的因素。 由政府控制的、被认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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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国家经济命脉的军事、铁路、邮政、航运等成为中资企业中提供社会

保障最早且福利相对优厚的行业。 李次山指出，清政府于 １８６５ 年创办

的只招男性的上海兵工厂由于福利保障较好，几十年间新添的就业机

会只向雇员开放，雇员们的子女彼此通婚，成了土著企业（李文海等

编，２０１４ｂ：８５）。 邮政行业早在 １９１５ 年就通过《电话局雇佣工匠暂行

章程》提供了工伤、疾病和养老保障（刘秀红，２０１３：１７７）。 相比之下，
１９３０ 年代前后的纺织工厂虽然也提供奖金、米贴、因工死亡抚恤等福

利保障，但种类与力度无法与国有垄断企业相提并论。
由此，工资福利水平的行业分布与劳动力的性别分布高度重合。

上海市社会局 １９３１ 年对上海市工资和工作时间的调查数据显示，超过

一半的女性集中在收入最低的三个行业：缫丝业、棉纺业和烟草业，工
人每月包括工资和福利在内的实际收入只有 １０ － １５ 元，平均收入２５ －
４０ 元的行业均是只雇用男性或以男性为主的机器业、造船业和印刷业

等（李文海等编，２００５ｂ：７１９）。 这再次表明，女性工资福利普遍低于男

性，根本原因不在于同工不同酬，而在于严重的性别隔离使女性无法与

男性同工。 对于行业职业的性别隔离，上海市社会局给出的理由是：
“男工的气力比较女工或童工的气力大，所以粗笨的繁重的工作，大都

由男工担任。 男工的智力也比较女工为高，所以那些不甚需要思考的

和程序比较简略的工作，大都交给女工或童工担任” （李文海等编，
２００５ｂ：７１２）。 那纺织对女性体力要求的确很低吗？ 汉口申新第四纺

织厂在招女工时，只招收 １６ － ２５ 岁的“轻灵熟练”的女性。 根据剑慧

１９３５ 年的报道，该厂 １９３５ 年 ９ 月的在厂女工中，１６ － １８ 岁者所占比例

高达 ７０ ９％ （李文海等编，２０１４ｂ：７３９ － ７４０）。 这与中国当代进城打工

妹被选择的原因惊人地相似：都是视力、手指灵巧度、身体耐受力最好

的年轻女性，年龄稍大即遭清退，即金一虹（２０１０）所概括的青春轮换

制。 再来看纺织是否是“不甚需要思考的和程序比较简略的工作”。
由于资本家希望女工一入厂就能完成最基本的接线头等工作，所以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 ３０ 年代养成工制度开始之前，为得到工作机会，女工们便

偷偷将小女孩带入工厂学习技术（洪尼格，２０１１；程郁、朱易安，２０１３）。
纺织女工的学徒制，即养成工制度开始后，养成工们先要接受两个月的

集中培训，然后再分派给师傅，完成剩余的一年又十个月的学徒（洪尼

格，２０１１：８３）。 学徒期之所以耗时两年，固然有工厂压低工资、榨取更

多剩余价值的目的，但成为熟练的纺织女工的确需要长期的训练。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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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家和和国民政府就《工厂法》磋商时，曾指出培养一名熟练的负责接

头的纺织女工需要 ６ 个月（谢振民，２０００ ／ １９３７：１１１６）。 再来看工作所

需的智力。 史国衡、费孝通等学者对民国时期劳工的研究发现，智力曾

被认为在城里人 ／乡下人、上海人 ／苏北人、沿海籍贯 ／昆明籍贯等不同

群体中有高下之分，但实际是因为前者比后者更早接触工业文明，从而

表现出智力上的优势（李文海等编，２０１４ｂ；洪尼格，２０１１）。 至此，我们

可以总结出当时行业性别隔离与工资性别差距的部分生产机制：将气

力、灵敏等二元划分为男女特质；在这些特质之间进行等级排序，划分

为男性的特质被赞誉，划归为女性的特质被贬低；根据等级化的性别特

质，将工作、工资和声望在性别间进行分配，再把社会建构出来的资源

分配上的差异归因于群体的内在特征。
与此同时，在 １９３０ 年前后的中国，虽然男性整体上已获得高于女

性的赚钱抚养子女能力，但在男性内部仍存在阶层区分。 仔细研读民

国时期各项调查可发现，下列两类男性客观上具有抚养子女的能力。
一类是资产丰厚者，其家庭收入主要来自于田产和红利，全家大小的生

活非常富足。① 另一类是在劳动力等级中居于中上层的工薪者，包括

优势行业职业的职员（从事办公室工作）和高级技术工人，正常情况下

他们的收入和支出能够相抵。② 缺乏赚钱抚养子女能力的男性是那些

完全依靠出卖劳动力换取现金谋生的底层劳动者，包括低技术工人、自
我雇佣的一般工匠和无技术的苦力。 冯华年 １９２８ － １９２９ 年对天津手

艺工人家庭的调查、北平燕京大学社会学会 １９２９ 年对燕京大学校役的

调查和陶孟和 １９３０ 年对北平下层家庭的调查发现，这些男性的工资远

不足以独自养家，妻子和未成年子女都需要通过干零活来各谋生路或

贴补家用（李文海等编，２００５ａ，２００５ｂ）。 即使是铁路这样的优势行业

的底层工人，中华民国铁道部业务司劳工科 １９３０ 年的调查（李文海等，
２００５ａ）和《民国二十一年劳动年鉴》 （实业部劳动年鉴编辑委员会编

纂，１９９０：２０１）也显示，津浦、胶济、平汉、平绥、京沪和沪杭甬等铁路的

底层工人平均月工资仅 １０ 元左右，“即令孑然一身，并无家眷，亦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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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参见孙惠君 １９３４ 年的《昆明市家庭生活情形调查》，李文海等编，２００５ａ：１５７。
参见无我 １９２０ 年的《唐山劳动状况（一）》，李文海等编，２０１４ｂ：１３；陶孟和 １９３０ 年的《北

平生活费之分析》，李文海等 ２００５ａ：４９；林颂河 １９３０ 年的《塘沽工人调查》，李文海等编，
２００５ｂ：８０５ － ８１６；施裕寿、刘心铨 １９３２ 年的《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李文海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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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给”。 １９２５ 年陶孟和对北京人力车夫的调查更发现，对于赤贫的底

层劳动者而言，结婚都属奢侈，更遑论履行父职。 在 １８ 岁以上的车夫

中，未婚者约占一半，其中许多人是因为贫困而无力娶妻（李文海等

编，２００５ｂ：１１４５ － １１５２）。

（二）国共劳动法增强了男性赚钱抚养子女的经济能力

国共两党的劳动法都认可男女平等的抽象原则，规定男女同工同

酬，但都没有意识到严重的行业职业性别隔离才是造成女性收入普遍

低于男性的根本原因，也没有意识到性别意识形态与行业职业性别隔

离之间的循环生产。 因此，国共劳动法都没有着手消除行业职业的性

别隔离，而且将“特别劳苦笨重的、有害工人身体健康的”工作规定为

男性专属和女性禁忌。 一方面，这是男强女弱逻辑的延伸，使男性在享

有性别优越的同时，不得不通过承担繁重危险工作、部分让渡安全工作

权利来承受性别亏损。 另一方面，劳动法对劳动条件的监督和改善给

予劳苦危险工作承担者较高的收入和福利，又使男性享受着性别红利。
在国共两党的劳动法中，雇主有提高工厂安全与卫生条件的责任，政府

有监察劳动条件的权利，包括决定工厂的开办与关停、设备是否可以使

用等。 共产党《劳动法》还要求从事劳苦危险工作的男性工作时间比

标准八小时减少两小时，给他们增加工资、加倍年假，提供劳保用品、特
供食品、定期体检等等各种福利。 所以，尽管国共劳动法并没有建构父

职的明确初衷，但上述条文客观上可以增强男性赚钱抚养子女的能力。
男性工作劳苦和危险程度的降低、身体健康程度的提高，有助于保障父

亲赚钱抚养子女的持续时间；男性因承担危险繁重工作而得到高于女

性的工资福利，则可以直接增强他们赚钱抚养子女的能力。
职业技术等级是建构与合理化女性低工资、男性高工资的重要方

式，《劳动法》明确规定职业等级是决定工资的标准之一。 《劳动法》在
对技术工人的前期身份———学徒工进行规范时，似乎是性别中立的，但
将技术、学徒和性别放回历史脉络后，可以看出其间的呼应。 中国现代

工业社会中的学徒制起源于洋务运动，为了迅速培养所需技术人才，洋
务派打破了中国农业社会中师傅招收学徒数量极为有限的旧制，一次

性招收几百甚至上千名学徒（张周国，２０１０）。 洋务派的新式学徒制迅

速从军工企业传播到各种机械工业（李忠，２０１０），不但培养了大量的

技术人才，而且学徒亦成为高技术工种的标志，较长的学徒期则为高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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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者应得高工资增添了合法性。 与此同时，学徒只招男性、机械行业被

认为契合男性特质而非女性特质的性别划分，都使得中国现代工业社

会中的技术工作从一开始就是男性占优势。 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起，纺
织行业虽然也推行了学徒制，但对纺织业工资和职业声望的提升程度

远不及因从业者以女性为主而被贬低的程度。 另外，学徒工招考时要

求有一定的识字能力，但民国时期女童在学率远低于男童，①所以学徒

仍以男性为主。 由此，《劳动法》没有触动学徒的男性化，且明文要求

保障学徒学习技术的机会和劳动权益，为后来工资、福利和声望向多数

为男性的技术工人倾斜提供了合法性。
在男性内部，除承担繁重危险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两个男性群体得

到额外支持外，在增强赚钱抚养子女的能力方面，男女两大群体相比较

而言，国共劳动法对男性更有利。 如前所述，妇女劳动保护在向女性提

供部分生育保障的同时，也将女性建构为需要额外保护的特殊劳工，被
豁免了子女照顾责任、无需雇主提供生育支持、无需考虑禁忌工作的男

性则成为标准劳工。 与此相应，两党劳动法对劳动者工作的确认和对

收入福利的保障，更符合男性的经验而非女性。 例如，由于不赞成女性

做夜工和额外工（韩延龙、常兆儒，１９８４：５５５），两党劳动法规定的夜班

和节假日加班可得的额外工资多为男性所得。 女性有酬工作结束后回

到家上的第二个班，即女性在家内进行的育儿劳动不但没有得到劳动

法在工时和工资上的承认，反而因此受到劳动力市场的排斥。 综上所

述，国共劳动法通过对禁忌工作、技术、工时和工资福利的性别分配，合
理化和强化了中国早期工业化中业已存在的劳动力市场性别等级，并
将无酬照顾以母亲为主和经济抚养以父亲为主的性别分工予以制度

化，除了增强男性整体相对于女性的赚钱抚养能力外，还从一开始就倾

向于将男性设计成不需要为子女提供日常照顾的缺席父亲。
在父职阶层分化、许多底层劳工收入过低无力抚养子女的背景下，

以保护劳工利益为宗旨的《劳动法》将所有雇佣关系都纳入管理范围

的做法有助于提高底层劳工的赚钱抚养能力，但对承担危险繁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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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陶孟和 １９３０ 年在北平的调查、杨西孟 １９２７ － １９２８ 年在上海的调查、１９３０ 年中华民

国铁道部业务局劳工科的统计、林颂河 １９３０ 年对塘沽工人的调查和 １９３１ 年对北平的调

查以及剑慧 １９３５ 年在汉口的调查，在 ５ － １５ 岁的儿童中，女童在学率远低于男童；在北

平全市人口中，女性和男性中的文盲率各占 ５３ ９％ 和 ３０ １％ 。 参见李文海等编，２００５ａ：
１５、２９３、７１０，２００５ｂ：８４２，２０１４ｂ：３５４、７４１。



和高级技术工人在收入、福利和声望的倾斜，又延续了工薪者内部在赚

钱抚养子女能力方面的层级差异。 国民党的《修正工厂法》同样对父

职的阶层分化既消减又维持。 消减主要体现在将工厂法的覆盖范围从

１９２３ 年《暂行工厂通则》适用于平时使用工人在 １００ 人以上和含有危

险性质或有害卫生的工厂（转引自刘秀红，２０１３：６７）扩大到以机器为

动力、雇佣人数超过 ３０ 人的工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２０１０：３９）。
维持则是指人力车夫、码头工人、小商店伙计等城市中最没有能力结婚

和抚养子女的男性仍被排除在《修正工厂法》的保障范围之外。
不过，尽管国共劳动法都有增强（部分或全部）男劳工赚钱抚养子

女能力的效果，但并没有明确提出工资要包含抚养子女的费用，而且

１９４１ 年公布的《陕甘宁边区关于公营工厂工人工资标准之决定》明确

规定工人工资标准“以每个工人生活所需为最低工资，工资之高低依

工人之技术程度、劳动强度决定之” （韩延龙、常兆儒，１９８４：６４０）。 那

工人子女的生活费谁来提供呢？ １９３１ 年公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

姻条例》规定，夫妻在离异后，如果子女随母亲一起生活，那在子女 １６
岁以前，父亲需要担负孩子 ２ ／ ３ 的生活费 （韩延龙、常兆儒，１９８４：
７９０）。 结合这两个法律，１９３３ 年共产党《劳动法》所隐含的父职标准应

该是：父亲应当是子女主要的经济抚养人，但抚养子女是男性的私人责

任，雇主在支付工资时无需考虑在经济上依赖父亲的子女。 换言之，当
时的《劳动法》不认为赚取包含子女抚养费用的工资是男性工人的劳

动权利，不认为支持男性员工赚钱抚养子女是雇主的责任。

（三）国共劳动法向有意识构建父职迈出一小步

在 １９３０ 年前后，国共劳动法不认为男性劳工的工资应该包含抚养

子女的费用并非特例。 在当时，即使对于客观上具有抚养子女能力的

阶层来说，为子女成长提供经济支持也并非天经地义的父亲职责和男

性特质，而是正在形成中。 １９２８ － １９３１ 年期间进行的 ５ 份婚姻态度调

查（李文海等编，２００５ｃ：６３ － ３６０）显示，在所调查的大学生、职员这些

中等社会阶层内，确切地说，赚钱养家保证阖家大小的衣食用度是家族

或大家庭家长的职责，普通男性即使已为夫为父，仍然不是赚钱抚养子

女的第一责任人。 例如，调查者询问男性已婚者结婚后家庭经济由何

人负担时，８２％回答是家长，６％ 回答是本人（李文海等编，２００５ｃ：８９）；
在向男性未婚者询问结婚条件时，只有 ７ ３％的人回答要等“自能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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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时”，１ ８％选择“双方皆能经济独立”（李文海等编，２００５ｃ：８１）。
对此，国民政府着手“除去依赖长上之恶习”（谢振民，２０００ ／ １９３７：

７５０），建构赚钱抚养子女的新父职。 不同于大家长负责制背景下《大
清律令》所禁止的“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国民政府 １９３０
年公布的《民法·亲属编》将彼此抚养义务限制在由直系亲属和兄弟

姐妹组成的小家庭内，明确要求父亲对未成年子女的经济抚养负有首

要责任：“未成年子女者以父之住所为住所”，夫妻离异后子女监护权

归于父亲，家庭生活费用和清还债务首先是夫的责任，然后是妻（中华

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２０１１：２４７、２５０、
２５３）。 许多知识分子也意识到，清末以来大家庭向小家庭的转向，无
酬照顾子女以母亲为主的界定，以及取缔童工、儿童应上学而非赚钱养

家的新型儿童观，都需要父亲承担赚钱抚养子女的主要责任。① 由此，
父亲应该成为主要的赚钱养家人逐渐成为男性特质、父亲职责和现代

工业公民的新标准。 国民政府的实业部（实业部劳动年鉴编辑委员会

编纂，１９９０）、上海社会局（１９３１）和许多知识分子在做调研时，都会考

察工人所负担的赡养人口情况，并据此要求提高底层男性的工资，使他

们能够养活子女和其他家人。
同时，一些底层男性劳工将微薄收入用于个人享受而非抚养儿女

的生活方式引发了知识分子们的不满和试图改造的愿望。 早在 １９２５
年，陶孟和（转引自李文海等，２００５ｂ：１１４９）就批评许多人力车夫“偶有

储蓄则常流于怠惰，或营不道德之生活”，即听戏、听评书、赌博和嫖

妓。 其实，研读朱邦兴等人于 １９３８ － １９３９ 年进行的上海调查可以发

现，酒赌嫖并非底层男性独有，一些上等职员和高等技术工人均有此

好，听戏和评书更是普遍娱乐。 但底层工人在无力养活家人时仍如此

生活显然触动了政府、实业家和知识分子已率先形成的男性应养活子

女的新型父职观。 由此，为培育符合工业文明的合格劳工，为使赚钱抚

养子女从中上层男性的客观能力和部分人的新认同向下延伸至底层男

性，底层工人的赌博冶游成为治理对象。 《修正工厂法》第三十八和三

十九条要求工厂为工人提供正当娱乐、协助工人储蓄、成立消费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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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四川民生公司和天津久大精盐工厂等企业主张单身男工人入住厂

方提供的宿舍，通过提供免费的读书、运动和音乐，鼓励工人向家里寄

生活费用，来培养文明、自尊和负责任的现代男性劳工（李文海等编，
２００５ｂ：８０１ － ８０２；杨可，２０１６）。 基本只招男工的邮政、铁路等国有企业

都强制工人储蓄，以备子女婚嫁和家庭成员的其他需要（朱邦兴等编，
１９８４；刘秀红，２０１３）。

《民法》、《修正工厂法》和一些资本家的上述做法，实际都在要求

男性承担赚钱养育子女的新父职，但对依赖工资生活的劳工而言，国共

劳动法却均未明确承认得到可以抚养子女的工资是劳工权利。 面对这

一责任和权利的不匹配，国共劳动法要求雇主提供的抚恤金发挥了初

步缝合作用。 国共劳动法均要求，劳工死亡时雇主应向劳工的子女等

家属提供抚恤金，共产党的劳动法还要求雇主在劳工残疾、年老或失踪

时向家属提供补助金。 由于 １９４９ 年之前中国产业工人中男性基本占

六七成左右（李文海等编，２０１４ａ：２、５８６），所以抚恤金和补助金的出现

对于建构男性应承担赚钱抚养子女主要责任的新父职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这表明劳动法开始初步承认这一新父职。 如《劳动法》第七十六

条默认劳动法的主体是男性、男性应该承担赚钱抚养子女的责任，从而

将保险人的家属界定为：“（一）未满十六岁的子女、兄弟及姐妹；（二）
无劳动能力的父母及妻”（韩延龙、常兆儒，１９８４：６００）。 如果说带薪生

育假、托幼服务和“三期”禁忌是劳动法对母职的高调承认，那《劳动

法》第七十六条则是承认父职、将男性赚钱抚养责任纳入劳动权利的

第一小步。 其次，对儿童的经济抚养从父亲和家庭的私有责任开始稍

稍转向公私分担。 在男性劳工不能继续承担对子女的经济抚养责任

时，政府要求雇主提供抚恤金和补助金，这实际是要求雇主最低限度地

接替父亲的经济功能。 与苏俄政府取代父亲经济功能的普遍性和高替

代率相比，国共劳动法要求雇主提供的抚恤金或补助金只是避免绝对

贫困的托底救济，赚钱抚养子女仍主要是父亲或家庭的私有责任。 再

次，共产党的劳动法开始对抚恤金去商品化，这有助于减小父亲抚养子

女能力的群体差异。 如第七十五条规定“在劳工残疾或年老时，根据

残疾程度、性质和劳工家庭状况来确定抚恤金的额度”，第七十六条规

定劳工在死亡或失踪后，如果家庭成员生活无着，可以得到雇主发放的

补助金，额度由家庭成员的年龄和财产情况来确定（韩延龙、常兆儒，
１９８４：５９９ － ６００），表明这两项费用都与《劳动法》确定工资的两项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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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劳动率和职工等级———无关，劳动者和家庭成员的需求是惟一

给付依据。 最后，这有可能扩大父母抚养子女能力方面的差距。 《劳
动法》第七十二条规定：“被保险人及被保险人的妻，如生产小孩缺乏

抚育能力者，须付给一次补助津贴，并小孩在十个月内必需的物品与养

育费”（韩延龙、常兆儒，１９８４：５９９）。 该规定之所以将被保险人默认为

男性，既可能出于男性被默认为标准劳工，也可能是出于男性比女性更

可能获得福利较优厚的有酬工作，从而使父母赚钱抚养能力出现差异。
武川正吾（２０１１）将福利国家的基本任务概括为两项：去商品化和去性

别歧视。 《劳动法》对抚恤金和补助金的发放规定显示，这两项基本任

务有可能方向不一致地缠绕在一起。

五、结　 论

母职和父职是连接个人与社会、物质生产和人口再生产、劳动力市

场与家庭生活的枢纽，是历史文化遗产与政治权力磋商的产物。 １９２９ －
１９３３ 年的国共劳动法继承清末以来的母职主流话语，顺应中国现代工

业早期阶段的性别特征，通过带薪生育假、托幼服务、禁忌劳动和雇主

负责制等妇女劳动保护规定，通过工种和技术等方面的性别分配，通过

主观努力和意外效应，明确了母亲以无酬照顾为主、父亲以赚钱为主这

一适应大工业生产的育儿分工的具体制度与清晰文本。 需要强调的

是，由于立法指导思想的急进超前、覆盖人群和总体实施效果相当有限

等原因（陈达，１９３１；吴至信，１９３７；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１９８８；
彭南生、饶水利，２００６；刘秀红，２０１３），这四部国共劳动法的意义在于

明确应然标准，而非迅速成为普遍实然。 共产党的劳动法为职业妇女

界定的母职模式尤其具有文本规范上的领导力。 在陕甘宁、晋察冀、晋
冀鲁豫、晋西北、山东省、苏中和苏皖等边区陆续于 ２０ 世纪 ３０ －４０ 年代

出台的妇女劳动保护中，虽然具体措施与《劳动法》有差异，而且直接覆

盖人群也都相当有限，但均沿用了该法协调女性双重生产的框架。 新中

国成立后，随着更多城镇人口被迅速卷入工业大生产，人们的生活普遍

依赖于参加现代工业生产和换取工资，这一框架通过前后三个版本的女

职工劳动保护规定和相应的禁忌劳动规定推向全国，无酬照顾子女为

主、赚钱抚养为辅的现代职业妇女的母职从应然标准落地为普遍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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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职方面，虽然《修正工厂法》的总体落实情况很差，但因公死

亡抚恤金的发放情况较好。 吴至信 １９３７ 年对富有代表性的 ４９ 家铁

路、厂矿企业的调查发现，这项抚恤金的提供率是该法规定的所有劳工

保障中惟一达到 １００％ 的（李文海等编，２００４：１１９）。 再加上国统区工

业一直延续着清末以来的性别不平等———男工的人数和平均工资均多

于女工（李文海等编，２０１４ａ：２、５８６），所以该法事实上一直引导和增强

着父亲作为赚钱抚养子女主要责任人的地位。 在共产党的《劳动法》
方面，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晋西北、山东省、苏中和苏皖等边区的

劳动保护条例和改善雇工待遇办法均沿用了该法对死亡劳工家属提供

抚恤金、规定女性禁忌和男性专属工作的规定，并和各边区奖励生产技

术条例、优待专门技术干部办法一起，向承担繁重、危险、技术工作的男

性劳动者提供较高的声望、工资和福利（韩延龙、常兆儒，１９８４：６４０ －
７００、７６３ － ７６８），从而不断巩固男性承担赚钱抚养子女主要责任的可

能性。 与《劳动法》未明确规定工资应包含抚养子女费用不同，《晋冀

鲁豫边区劳工保护暂行条例》等 ７ 部边区劳动法规明确规定工资在能

养活劳工本人外，还需能够维持１ － １ ５ 个人的最低生活标准，并和这

些边区婚姻条例所规定的男女离婚后子女抚养条文一起（韩延龙、常
兆儒，１９８４：８０４ － ８６１），呼应、强化和细化了《劳动法》所要求的母亲以

无酬照顾为主、父亲以赚钱抚养为主的分工：子女年幼时跟随母亲生

活，母亲负责提供日常照顾和经济支持；如果女方无力抚养且未再婚，
则由父亲提供子女的生活费；如果女方再婚，则由新夫负责抚养；子女

长大不再需要频繁日常照顾后，原则上与父亲共同生活，由父亲提供经

济支持。 由此，中国共产党的劳动法既没有仿效欧美工业国部分中上

层男性独自养家的模式，也没有采取苏俄那样国家代替父亲的模式，而
是初步走出一条中间道路：赚钱抚养子女的主要责任人 ＋缺席父亲。

行文至此，可以总结出国共劳动法建构母职和父职规范的不同路

径：女工被假设必然要当母亲，女工的母亲身份被高度肯定，劳动法特

设专门章节清晰界定母职规范；在有普婚普育传统的中国，大多数男工

都迟早要当父亲的事实被忽略或否定，劳动法对父职零散且晦暗不明

的规定需要参照婚姻法或民法等其他制度才能辨识。 这一建构路径一

直延续至 １９９５ 年开始实施且使用至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与工业大生产等现代制度、民法和婚姻法等法规、知识分子群体对

父职母职的设计等众多力量一起，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这四部国共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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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顺应、扭转、推动着中国现代母职和父职的建构。 其所生发的母职和

父职发展到今天，已展现出显著的局限性：子女照顾职责的偏于母亲损

害了女性平等参加有酬工作的权利；赚钱抚养子女责任的沉重和随之

而来的有酬工作优先损害了男性向子女提供充足日常照顾的权利；儿
童无法获得父亲足够的日常照顾与成长陪伴。 这尤其不适应当代家庭

生活和育儿模式的新变化：家庭亲密关系逐步增强（吉登斯，２００１）；孩
子对父母经济上无用但情感上无价（泽利泽，２００８）；生育不但是责任，
更是权利，从父职中获取生命意义与人生快乐是男性权利（国际劳工

组织工作条件和就业处，２０１２；Ａｄｄａｔ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在低生育率的风

险已经来临、新生人口已渐成稀缺资源的当代中国，是否能使全面两孩

由政策期待落实为众多家庭的现实选择，其关键环节之一在于反思劳

动法对母职和父职的建构，承认大多数成年就业男性都迟早将成为父

亲的事实，将父职引入劳动法，承认有足够时间照顾子女是男性的劳动

权利。 因此，有必要追溯奠定了中国现代母职和父职基本样貌的 ３０ 年

代劳动法，以期在新形势下重新设计生育正义和性别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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